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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人保險制度 

報 告 機 關 : 國 防 部 
民國 1 0 5年 7月 2 8日 



報告大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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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軍人保險制度沿革 
貳、軍人保險制度內涵 
參、軍人保險財務現況 
肆、結語 



軍人保險制度沿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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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

修法增訂「育嬰留職停薪津貼」 

立法制定「陸海空軍軍人保險條例」 

59年 修正為「軍人保險條例」 

開辦軍保並制定「軍人保險辦法」 

99年 

39年 

為照顧國軍官兵及其遺族生活 

42年 

1 0 4年
12月30
日完成
修 法 

保險法定費率調整為8％至12％ 

修法前之應計負債由中央政府撥補 

監理會 眷屬喪葬津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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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人保險制度內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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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 部門 主管權責事務 

國防部 

資源規劃司 掌理政策制度規劃、核議及法令制頒。 

法律事務司 掌理法制之研審與法令諮詢。 

主計局 
掌理保險預算之核定分配及會計報告之審核
與轉報。 

人事參謀次長室 
掌理計劃、督導、考核、業務章則之研擬、
法令解答及預算編審。 

後備指揮部 

1.法令規章之陳情制頒。 

2.業務章則計畫之研擬審核。 

3.業務實施之督導考核。 

4.被保險人及受益人資格之審定。 

5.保險費預算之擬編。 

6.保險給付及退費稽核。 

7.保留保險給付申領權之登記稽核。 

8.死亡、殘廢給付案件之審定。 

9.糾紛案件之調查審議。 

10.業務及經費統計表報之審核轉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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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保機構 部門 主辦軍保相關事務 

臺銀人壽
保險股份
有限公司 

軍人保險部 

1.業務章則之研擬。 

2.業務技術之設計。 

3.承保手續之辦理及異動事項之登記。 

4.保險證之製發。 

5.保險卡之建立及登記保管。 

6.基金及保險費之保管。 

7.保險費之計算、查核、經收及登記。 

8.退伍給付案件之審定。 

9.各項保險給付之核付。 

10.保留保險給付申領權之登記。 

11.業務、會計、財務收支之統計表報 
及年度決算之編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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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保
險
人
對
象 

現役軍官、士官及士兵 

軍事情報機關所屬人員 

動員、臨時、教育、勤務、點閱召集、
以及其他徵、召集短期服役之人員。 

各軍事學校軍費學生、教育訓練班隊學
生，或接受軍事訓練之補充兵役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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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費率 

法定費率 

8％-12％ 

(原3％-8％) 

現收8％ 

繳費比率 

自繳35％ 

政府65％ 

保險費率及繳費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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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給付項目 

退伍給付 

眷屬喪葬津貼 
殘廢給付 

死亡給付 

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
共 
區 
分 
五 
項 

死亡
給付 

殘廢
給付 

給
付
原
因 

因
作
戰
情
形 

因
病
或
意
外 

因
公
務
情
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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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付項目 給付原因 給付基數 

死亡給付 

作戰死亡 48個基數。 

因公死亡 42個基數。 

因病或意外死亡 36個基數。 

殘廢給付 

作戰成殘 
一等殘：40個基數。二等殘：
30個基數。三等殘：20個基數
。重機障：10個基數。 

因公成殘 
一等殘：36個基數。二等殘：
24個基數。三等殘：16個基數
。重機障：8個基數。 

因病或意外成殘 
一等殘：30個基數。二等殘：
20個基數。三等殘：12個基數
。重機障：6個基數。 

各項保險給付基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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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付項目 給付原因 給付基數 

退伍給付 

(一次給付) 

1.滿5年者，給付5個基數。 
2.自第6年起至第10年，每1年增加1個基數。 
3.自第11年起至第15年，每1年增加2個基數。 
4.自第16年起，每1年增加3個基數。 
5.滿20年者，每1年增加1個基數，最高以45個基數
為限。 

育嬰留職
停薪津貼 

1.被保險人奉准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，以前6個月平
均保險基數60％計算，按月發給，最長發給6個
月 

2.但未滿6個月者，以實際留職停薪月數發給；未滿1
個月之畸零日數，按實際留職停薪日數計算。 

眷屬 

喪葬津貼 

保險人之眷屬因疾病或意外傷害而致死亡者，依下列
基準，給與喪葬津貼： 
1.父母及配偶，給付三個基數。 
2.子女之喪葬津貼如下：（一）年滿十二歲未滿二十
五歲者，給付2個基數。（二）已為出生登記且未
滿十二歲者，給付1個基數。 

各項保險給付基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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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人保險財務現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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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財務收入及支出 

財務 
收入 

軍保
資金
定存
孳息 

政府 
保費
預算 
65％ 

個人
自繳 
保費
35％ 

財務 
支出 

退
伍
給
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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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亡
給
付 

殘
廢
給
付 

育
嬰
津
貼 

喪
葬
津
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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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保近5年財務收支及準備金餘額 
單位:億元 

0.00

50.00

100.00

150.00

200.00

250.00

300.00

100 101 102 103 104
收入 51.94 44.05 41.61 39.02 39.81

支出 65.87 70.80 83.59 62.94 71.67

準備金餘額 288.39 263.80 223.74 202.04 172.17



保險財務支出主要項目 

軍保財
務支出
主要給
付項目 

每
年
均
佔 

九
成
以
上 

退伍
給付 

104年「退
伍給付」
支出即佔
9 6 . 8 5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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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伍給付 

96.85% 

死亡給付 

0.80% 

殘廢給付 

1.20% 

退  費 

0.59% 

育嬰給付 

0.55% 



保險費率精算 

第1次精算 

第3次精算 

第2次精算 

第4次精算 

93年 

101年 

96年 

105年 

7.93％ 

8.9％ 

7.51％ 

9.94％ 

依精算
建議 

保險費率
調整為
9.94％ 

維持 
收支 
平衡 

財務 
健全 
穩定 

刻正規
劃辦理
調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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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制度及準備金規模 

財
務
制
度
區
分
修
法
前
後 

104年12
月 3 1日
修 法 
以 前 

105年1
月1日施
行 以 後 

應計負債由中央政府撥補 

財務自給自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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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計負債
金 額 
5 8 3億元 

現 有 
準 備 金 
1 7 2億元 

未 提 存 
應計負債 
4 1 1億元 

應 計 負
債 總 額 
590億元 

現 有 
準 備 金 
172億元 

未提存 
應計負
債 4 1 8
億 元 

扣除凍
結年資 
之應計
負 債 
7 億 元 



結  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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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 甫於104年完成軍人保險條例修法 
效益 

22 

強化官兵及眷屬福利照顧 
增訂 

眷屬喪葬津貼 

調整保險費率 增加財務收入使制度永續健全 

增設監理會 監管基金運用有效提升投資收益 

應計負債撥補 挹注收支缺口累增保險準備金 



報告完畢 
敬請指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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